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宅物业服务
招投标管理办法
（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随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进程加速，物业服务行业在改善居住环境、提升生活品质、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目前招标选聘物业全区没有统一标准，各地把握尺度不一致，物业服务招投标活动仍存在程序不规范、竞争不充分、质价不相符等问题。为进一步规范全区物业服务招投标活动，保护招标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形成物业服务市场的公平竞争和质价相符的市场机制，通过系统调研、专题研讨、参考外省经验做法，我厅研究起草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宅物业服务招投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二、制定依据
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物业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
三、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办法》共七章五十三条，包括总则、招标、投标、开标与评标、中标与合同、监督管理、附则。主要规范了以下内容。
（一）关于适用范围和监管职责
一是明确规定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住宅物业（含商住一体及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或与之相连的非住宅物业项目）通过招投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人及其监督管理的活动，，适用本办法。非住宅物业服务招投标活动参照执行；二是明确招标人包括建设单位、业主和业主大会，投标人为符合条件的物业服务人；三是明确自治区、地（州、市）、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明确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监督职责，居（村）民委员会依法协助开展相关工作，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履行行业自律和服务职责。
（二）关于招标
一是明确建设单位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人与业主大会、业主组织招投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实施要求，明确前期物业协议选聘的法定情形；二是规范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的选用标准及招标公告、招标文件的主要内容与发布方式；三是明确招标备案、招标文件澄清修改及异议处理方式；四是对多个物业服务区域打包进行招投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作出规定。
（三）关于投标
一是明确投标文件的编制规范和主要内容，要求对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作出响应；二是规定提交投标文件的时间、地点和流程要求；三是禁止招标人泄露投标相关信息。在确定中标人前，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内容进行谈判。
（四）关于开标与评标
一是规定开标公开进行的程序、现场监督要求及异议处理方式；二是规定开标、评标过程应当记录签字并全程录音录像存档备查；三是明确评标工作由评标委员会负责，并规定评标委员会的组成，成员数量和评标专家抽取方式及有关要求；四是确立百分制综合评分办法并限定价格分值比重应不高于30%；五是明确评标委员会成员评审原则和禁止行为；六是规定评标工作方式和评标方法；七是明确评标委员会否决投标的4种情形；八是规定评标报告的编制和异议处理方式。
（五）关于中标与合同
一是明确建设单位与业主大会的定标规则；二是规定业主大会、业主组织招投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定标投票表决程序；三是规范中标结果公示、中标通知书发出的时限和异议处理方式；四是规定招标人应妥善保存招投标资料和保存期限；五是规定前期物业中标备案、物业服务合同签订及合同备案的时限和要求；六是规定定标后需重新确定中标人的三种情形和重新确定方式。
（六）关于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
一是明确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招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二是规定招标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评标专家等相关主体在招投标活动中法律责任，明确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处罚；三是明确物业服务人存在三种不良行为的惩戒措施，自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限制其参与物业服务招投标活动。
（七）关于附则
一是规定本办法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解释；二是明确施行时间。

